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
114學年度第2次專班事務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12月19日（星期五）下午13點40分
地點：國際交流學園地下1樓農學院會議室
主席：沈榮壽院長                                        紀錄：曾碩文
出席委員：許育嘉委員、張栢滄委員(許育嘉主任代)、李嶸泰委員、李安勝委員(請假)、曾再富委員(陳俊吉場長代)、何一正委員(許育騰技佐代)、王柏青委員、蔡文錫委員、陳鵬文老師、曾碩文執行長
1、 主席報告：
2、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在職專班辦理「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訪評委員審查暨建議事項自我改善情形結果」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研究發展處114年10月15日E-mail通知辦理。
二、農學院農學碩士在職專班「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訪評委員審查暨建議事項自我改善情形結果」如附件P.1~ P.6(檢附資料如電子掃瞄檔)。
決議：部份文字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本在職專班農業環境組研究生張文玲學分抵免，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國立嘉義大學辦理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第二條辦理，略以…惟抵免學分總數以就讀系所規定應修畢業學分數二分之一為限…略以，本在職專班114學年度專業必修為8學分、專業選修為16學分，
二、依據第四條 抵免學分之範圍如下： 

(一)必修學分。 

(二)選修學分(含相關科目及通識科目)。 

(三)略以…。
三、依據第五條 抵免學分之原則如下：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不同而內容相同者。 

(三)科目名稱、內容不同而性質相同者，必要時得酌予抵免。 

(四)略以…。
四、依據第十一條抵免學分之申請，應於入學當年第一學期加退選截止前一次辦理完成，略以…如有科目於抵免時尚未開設，致未能於期限內一次辦妥抵免，得准予補申請， 以一次為限。學生申請學分抵免應繳交原系(校)修讀之成績，必要時各審核單位 可採取甄試方式認定其程度及決定是否可以抵免如附件P.7~ P.9(電子掃瞄檔)。
五、本在職專班農業環境組張生入學前已於國立中興大學取得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碩士學位如附件P.10 (電子掃瞄檔)。
	序
號
	己修讀及格科目
	擬抵免科目

	
	科目名稱
	年級
學期
	學
分
	科目名稱
	必選
修別
	年級
學期
	學
分

	1
	專題討論(一)
	一、2
	1
	專題討論(二)
	必
	一、2
	1

	2
	專題討論(二)
	二、1
	1
	專題討論(三)
	必
	二、1
	1

	3
	專題討論(二)
	二、2
	1
	專題討論(四)
	必
	二、2
	1


六、張生於入學時，已於線上完成辦理學分抵免 (專題討論(一))共1學分之申請，並通過學校審查，張生擬再申請抵免(專題討論(二)至專題討論(四))3學分之抵免如附件P.11 (電子掃瞄檔)，張生學分抵免共計為4學分。抵免科目如下：
決議：
一、依本校辦理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抵免學分總數以就讀系所規定應修畢業學分數二分之一為限。
二、同意張文玲同學(專題討論(二)至專題討論(四))3學分之抵免，送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備查。
提案三
案由：本在職專班學生申請研究成果及出席學術會議獎勵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在職專班研究生研究成果及出席學術會議獎勵辦法辦理如附件p.12。
二、本次申請案計有1位學生申請，農業環境組陳鴻彰同學申請資料如附件P.13~P.18。(電子掃描檔)。
三、本在職專班114會計年度【114C1-508】農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學生公費獎助學金(系所))」自 107學年度第1學期至113學年度第1學期止，收入餘額共約為787,683元。
四、嘉農園藝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江泗先生捐助本校【F2-0085】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及農學碩士在職專班國際交流獎助學金使用共100,000元，規劃以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和農學碩士在職專班各支用50%為原則。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己支用43,000元，餘額為7,000元。
五、【114C1-508】農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學生公費獎助學金(系所)) 787,683元+【F2-0085】捐助本校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及農學碩士在職專班國際交流獎助學金50,000元，共計約為837,683元。
決議：
一、審查通過。

二、農業環境組陳鴻彰同學通過補助4,000 元。
3、 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14時10分
